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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苏 0831 民初 170 号

原告：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

锡山区东亭街道锡沪中路 9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席惠明，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被告：淮安市白马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淮

安市清江浦区淮海东路 1 号丰惠广场 601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赵明冬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被告：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，�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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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二百一十三条

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本案按原告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撤诉处理。

审 判 员 李月琴

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五日

法 官助 理 郭 娇

书 记 员 王 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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